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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转发《关于组织开展第二十六次全省法学
优秀成果奖评选申报工作的通知》的通知

各会员单位：
[bookmark: _GoBack]    现将省委政法委、省教育厅、省法学会联合下发的《关于组织开展第二十六次全省法学优秀成果奖评选申报工作的通知》转发给你们，请各单位高度重视，精心安排，按照通知要求组织好法学优秀成果奖评选申报工作，并请于2020年10月26日前将申报材料报送至青岛市法学会。
       
联 系 人：徐明辉   陈  伟
电    话：83877060  
电子邮箱：qdfxh@qd.shandong.cn  
地   址：青岛市市南区山东路10号丙509房间

附件：关于组织开展第二十六次全省法学优秀成果奖评选申报工作的通知








青岛市法学会
2020年 8月12日



















青岛市法学会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8月13日印发
附件：1

省委政法委 省教育厅 省法学会
关于组织开展第二十六次全省法学优秀
成果奖评选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市法学会，省法学会各研究会，各有关院校、科研单位：
       根据年度工作安排，省委政法委、省教育厅、省法学会决定组织开展第二十六次全省法学优秀成果奖评选活动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       一、评选范围
      1、申报参评成果为2019年1月至12月期间正式发表或出版的法学研究成果，以及省部级以上课题。
      2、2017年1月至2018年12月期间正式发表或出版，未申请参加过评奖的法学研究成果也可参评。
      3、论文以发表时间为准；著作以版权页出版时间为准，多次出版的以第一版时间为准，多卷本的以最后一卷的出版时间为准；课题以结项证书时间为准。
       二、申报办法
       申报人须填写《第二十六次全省法学优秀成果评奖申报表》（以下简称《申报表》），连同申报成果一并寄送省法学会研究部，《申报表》电子版同时发送至邮箱sdsfxhyhs@163.com。论文类成果报送1份复印件，复印件需注明与原件核对无异并加盖单位公章；著作类成果报送1份原件；省部级以上立项课题提交1份课题成果和结项证书复印件。申报材料不予退还。《申报表》可通过省法学会网站www.sdsfxh.org.cn下载。
       三、组织评选
省委政法委、省教育厅、省法学会将组成评选委员会，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和回避的原则，匿名评选出全省法学优秀成果一、二、三等奖若干项。评奖结果由省委政法委、省教育厅、省法学会发文公布，并颁发获奖证书。
      四、有关要求
      1.请各单位高度重视，周密部署，精心安排，广泛发动，严格把关，确保评选申报活动顺利进行。
      2.一名作者限申报一项成果，与他人合作不是首位作者的，本人可另申报一项成果；两人以上合作的成果，需共同具名申报。
      3.作者或合作成果的第一作者非在我省工作的，不予受理。
      4.认真遵守中央和省委关于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部署要求，严守纪律，严格自律。凡有违背科研诚信要求的，作者五年之内不得参加评审，并通报所在单位和有关部门。 
5.请于2020年10月30日前将申报材料寄送至省法学会研究部，逾期不再受理。
联 系 人：张舒、杨红珊，电话：0531-82923349。
邮寄地址：济南市经十路15743号省法学会研究部（邮编250014）。
     
 附件：《第二十六次全省法学优秀成果评奖申报表》
 
 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            中共山东省委政法委员会
山东省教育厅
山东省法学会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  2020年7月31日









附件:
第二十六次全省法学优秀成果评奖申报表
	作者姓名
	
	职务职称
	

	工作单位
	
	联系电话
	

	成果题目
	

	发表期刊或
出版单位
	

	发表期数或
出版时间
	
	课题结项时间
	

	科研成果摘要

	

	成果获奖、引用、应用等情况
	

	单位审核
意    见
	


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	评选委员会
意      见

	建议获奖等次：



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	省委政法委
省教育厅
省法学会
审批意见
	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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